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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师范学院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为鼓励我校学生踊跃参军入伍，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 号）《安徽省激励大学生参军入

伍若干措施》（皖征〔2021〕15号）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在校生入伍的，学籍保留至退役后两年，学生退役后申请

复学，编入与入伍前同一专业相应年级学习；新生入伍的，学校保留

入学资格至退役后两年，学生退役后申请入学，编入录取专业入学当

年新生班级学习。 

退役复学的学生，个人提出申请，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

可转入学校同类别、同批次其他专业学习。 

第二条 在校生或新生入伍，服役期满正常退出现役复学者，可免

修公共体育、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课程，成绩以优秀记载。新生入伍，

直接认定 6个“第二课堂成绩单”必修学分；在校生（含应届毕业生）

入伍，直接认定 12 个“第二课堂成绩单”必修学分。相关成绩由教务

处、校团委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在学生毕业前统一认定。 

第三条 在校生入伍的，已修读完课程计划学时，因入伍错过考试

时间，未能参加入伍当前学期相关课程考核的，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可

提供有利条件，适时单独组织安排课程考核。 

第四条 以毕业班学生身份应征入伍且学业成绩未达到留级学业

预警级别的，可申请跟随原班级毕业。学生需在毕业当年 5 月前向学

校提出申请，经学校武装部审核，所在二级学院对学生学业修读情况

进行核查后，报教务处审批备案。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可提供有利条件，

组织学生通过提前修读、自修、远程辅导、在线考试等灵活方式帮助

学生完成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剩余课程学分修读。具体办法如下： 



（一）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由学生所在的学院单独安排指导

教师通过进行指导，并提交所在学院统一评定成绩。 

（二）最后一学年所开设的实习、实践环节学生所在学院可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并进行成绩记载。其它课程可安排学生在部队

服役期间自修，教师远程辅导，课程成绩以考核卷面成绩计。 

（三）学生在入伍前已修读课程有不及格的，学生可申请重修，

学生所在学院安排相关教师对学生进行辅导，适时安排课程考核，课

程成绩以考核卷面成绩计。 

第五条 毕业生毕业当年秋季入伍且未取得毕业资格或学位授予

资格的，学校可提供有利条件，组织学生通过自修、远程辅导、在线

考试等灵活方式帮助学生完成课程学分修读。符合毕业条件的可补发

毕业证书，本科生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补授学位。具体办法如下： 

（一）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不合格的，由所在的学院单独安

排指导教师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后提交所在学院统

一评定成绩。 

（二）学生实习、实践环节课程如有不及格的，学生所在学院可

根据学生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并进行成绩记载。 

（三）其它课程有不及格的，学生可申请重修，学生所在学院安

排相关教师对学生进行辅导，适时安排课程考核，课程成绩以考核卷

面成绩计。 

（四）如学生在部队服役后，可安排学生在部队服役期间自修，

教师远程辅导，有上网条件的可在网上完成课程考试，无上网条件的

可由学校寄送试卷完成课程考核，课程成绩以考核卷面成绩计。 

第六条 凡我校参军入伍在服役期间表现优秀的学生，学校给予一

定学分奖励，奖励学分可用于通识教育类课程学分认定，认定成绩以



85 分记载。其中，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最高可认定 20 学分；荣立三

等功的最高可认定 10学分；其他情况最高可认定 5学分。 

第七条 服役期满正常退出现役复学者，符合条件的可以免费辅修

专业、辅修学位。 

第八条 报名征兵学生未正式入伍的、在部队服役期间被退回的或

在部队服役期间受到处分的学生不享受以上政策。 

第九条 其他未尽事宜，特殊情况下可由学生申请，学生所在二级

学院审核后上报学校，学校召开专题会议集体研究决定。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淮南

师范学院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及学业成绩认定管理实施办法（暂

行）》（校教学〔2016〕17号）《淮南师范学院关于大四学生应征入

伍学业成绩管理实施办法（暂行）》（校教学〔2015〕23号）自行废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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